
第五节 金融资产转移

知识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一般原则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是指企业将之前确认的金融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予以转出。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

（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本节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

下列情形也会导致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1)合同的实质性修改。

企业与交易对手方修改或者重新议定合同并且构成实质性修改的，将导致企业终止确认原金

融资产，同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金融资产。

(2)核销金融资产。

当企业合理预期不再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时，应当直接减记该金融资

产的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知识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企业在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应当终止确认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终止确认时，应当遵循如下步骤：

（一）确定适用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定的报告主体层面

企业（转出方）对金融资产转入方具有控制权的，除在该企业个别财务报表基础上应用本节

规定外，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还应当按照第二十七章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所有纳入

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含结构化主体），并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应用本节规定。

（二）确定金融资产是部分还是整体适用终止确认原则

当且仅当金融资产（或一组金融资产，下同）的一部分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时，终止确认

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该金融资产部分，否则，适用于该金融资产整体：

（1）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

（2）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

分。

（3）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



流量部分。

（三）确定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是否终止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经终止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若收取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没有终止，企业应当判断是否转移了金融资产，并根

据以下有关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判断标准确定是否应当终止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

（四）判断企业是否已转移金融资产

企业在判断是否已转移金融资产时，应分以下两种情形作进一步的判断：

（1）企业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转移给其他方；（法定转移）

如，实务中常见的票据背书转让、商业票据贴现等，均属于这一种金融资产转移的情形。在

这种情形下，转入方拥有了获取被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未来现金流量的权利，转出方应进一步

判断金融资产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来确定是否应当终止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

（2）企业保留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但承担了将收取的该现金流量支付给

一个或多个最终收款方的合同义务。（实质转移）

在这种情形下，当且仅当同时符合有关条件时，转出方才能按照金融资产转移的情形进行后

续分析及处理，否则，被转移金融资产应予以继续确认。

(1) "不垫付" 条件 企业 (转出方) 只有从该金融资产收到对等的现金流量时, 才

有义务将其支付给最终收款方。

(若需要垫付, 意味着风险并未转移, 则应继续确认)

【例题) 甲公司与乙银行签订一项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协议。

甲公司向乙银行交付其应收丙公司的应收账款, 用以换取一笔对

其供应商丁公司的采购款。签订协议当日甲公司收取了乙银行支付

的相应款项。

部分协议条款如下:

(1) 如果甲公司没有从丙公司的应收账款收取等额款项, 则无义



务向乙银行划转资金;

(2) 禁止甲公司向任何第三方出售或抵押该应收账款;

(3) 甲公司有义务将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及时划转给乙银行,

且无重大延误。

【理解】

在同时符合上述 "三不" 条件的情况下, 转出方更多地是充当最终收款方的代理人, 仅

为其收取现金, 并不是金融资产所有人, 故判断为金融资产不再继续确认, 应根据规定

进一步对被转移金融资产进行风险和报酬转移分析, 以判断是否应终止确认被转移金融资

产。

(2) "不挪用" 条件 转让合同规定禁止企业 (转出方) 出售或抵押该金融资产, 但

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向最终收款方支付现金流量义务的保证。

(若可以挪用, 意味着报酬并未转移, 则应继续确认)

(3) "不延误" 条件 企业 (转出方) 有义务将代表最终收款方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

及时划转给最终收款方, 且无重大延误。

若可以延误, 则形成占用资金的权利

（四）判断企业是否已转移金融资产


